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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告广东兴发集团有限公司诉被告倪生定、佛山市金华兴铝业不锈钢有限公司专利侵权纠
纷一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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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高院知识产权庭维护 

浙 江 省 杭 州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

民  事  裁  定  书

（2005）杭民三初字第27号

原告广东兴发集团有限公司，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南庄镇人和路23号。  

法定代表人罗苏，董事长。  

被告倪生定，男，个体工商户，经营地址浙江省兰溪市横溪镇新胜村兰浦路75号。  

被告佛山市金华兴铝业不锈钢有限公司，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南海区大沥奇槎上村工业区。  

本院在审理原告广东兴发集团有限公司诉被告倪生定、佛山市金华兴铝业不锈钢有限公司专利侵权纠纷一案中，原

告广东兴发集团有限公司于2005年2月18日向本院提出撤诉申请。  

本院认为，原告广东兴发集团有限公司的申请符合法律规定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一百三十一条

第一款之规定，裁定如下：  

准许原告广东兴发集团有限公司撤回起诉。  

案件受理费8510元，减半收取4255元，由原告广东兴发集团有限公司负担。  

          

审 判 长 朱为平 

代理审判员 王江桥 

代理审判员 张莉军 

二○○五年三月七日  

书 记 员 张天马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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